
十二师殡仪专用车辆配备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十二师殡葬服务机构殡仪专用车辆管理和使用，根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殡仪馆建设标准》等文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十二师殡仪专用车辆管理遵循定向保障、经济适用、节能环保、调度指导的原则。师、团殡葬事务管理部门负责本级殡仪专用车辆管理工作，师民政局指导监督下级用车管理工作。
第三条  遗体运送，除特殊情况外，必须由师殡仪馆、团场殡仪服务站承办，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承办。殡仪专用车必须证照齐全，符合交通法律法规管理规定，接受师民政、公安部门管理。

第四条  遗体接运必须统一使用符合国家规定技术标准的殡仪专用车，禁止任何货车、客车、面包车、农用车等非殡仪专用车接运遗体。

第五条  十二师殡仪专用车辆实行动态比例管理。殡仪车辆配置数量根据殡仪服务机构类别、年遗体处理量合理配置（具体见附件）。

第六条  使用财政资金购置殡仪专用车辆，需经师民政局、财政局同意，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组织实施政府采购。
第七条  车辆配备应遵循国家相关技术标准和环保要求，确保车辆具备良好的安全性能和环保性能。在保证车辆使用性能的基础上，严格控制车辆的排量和价格，应当配备使用国产车辆，可优先选择新能源汽车，用车配备价格不超过20万元。
第八条  本办法所称殡仪专用车辆配备价格，是指车辆购置价格（即发票价格），不包括车辆购置税和其他费用。配备享受中央或地方财政补助的新能源汽车，以补助后价格为计价标准。
第九条  各殡仪专用车管理单位应切实加强殡仪专用车辆管理，建立健全各项使用管理制度，按照车辆使用手册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保证车辆处于良好状态。
第十条  殡仪专用车使用者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1.接受师团民政部门统一管理和业务指导。 

2.必须凭《遗体接运单》从事遗体接运服务，殡仪专用车未经师民政局同意不得跨区域开展遗体接运等服务。 

3.不得从事超出遗体运输以外的其他有偿或违法营运活动。

第十一条  殡仪专用车辆驾驶人员应身体健康，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为保证遗体接运需要，保障遗体运输安全，殡仪专用车驾驶人员应持有相应准驾车型驾驶证3年以上。

第十二条  遗体接运属殡葬基本服务，殡仪专用车遗体接运收费应严格执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价部门文件要求，并做好价格公示。遗体接运人员不得向丧属随意乱收费，不得强制推销骨灰盒等丧葬用品。
第十三条  处置、报废政府购置殡仪专用车辆时，应严格按照兵团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的规定程序办理。     

第十四条  殡仪专用车辆严禁挪作他用，对于专用车辆挪作他用的，上级和本级民政部门有权责令其整改，并予以通报。
第十五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不服从管理的殡仪专用车使用者，视情节轻重，对其进行警告、限期改正、解除合同等处置。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十二师民政局、十二师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殡仪专用车配置标准


十二师民政局                十二师财政局

  2025年  月  日

附件：

殡仪专用车配置标准
	序号
	殡仪馆（殡仪服务站）类别
	年遗体处理量
	殡仪专用车配置数量
	备注

	1
	Ⅰ类
	10001～15000
	15～23
	

	2
	Ⅱ类
	6001～10000
	9～15
	

	3
	Ⅲ类
	4001～6000
	6～9
	

	4
	Ⅳ类
	2001～4000
	3～6
	

	5
	Ⅴ类
	≤2000
	2～3
	


备注：

1.设年遗体处理量为R，则需要殡仪专用车台数M的计算公式为M=R/1000×1.5，并将1.5定义为配置系数。

2.年遗体处理量在1000具以下的殡仪馆（殡仪服务站），考虑到设备需要维修、保养等因素也可配备1台备用殡仪车。

3.偏远地区殡仪专用车可参照殡仪车配置数量表适当增加，按需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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